
     

    为满足基金投资者的需求，为投资者提供多样化的投资途径，农银汇理基金管理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0年 10月 25日起对公司旗下的农银汇理恒久增利债券型证券

投资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增加收取销售服务费的 C类基金份额类别，并将对本基金的

基金合同作相应修改。现将具体事宜告知如下： 

    一、新增 C类基金份额类别基本情况 

    原有的收取申购费（前端）和赎回费的基金份额类别更名为 A类基金份额，新增收取销

售服务费的基金份额类别命名为 C类基金份额。投资者申购时可以自主选择 A类或 C类基金

份额。 

    两类基金份额分别设置对应的基金代码，所适用的费率分别如下： 

    1、A类基金份额基金代码：660002 

    申购费适用以下费率标准： 

    M < 50万 0.80%  

    50=< M < 100 万 0.50%  

    100 =< M < 500万 0.30%  

    M >= 500万 1000 元/笔  

    赎回费适用以下费率标准： 

    T < 1年 0.10%  

    1年=< <> 0.05%  

    T >=2年 0.00%  

    注 1： 就赎回费率的计算而言， 1年指 365日，2年 730日，以此类推。 

    注 2：上述持有期是指在注册登记系统内，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的连续期限。 

    2、C类基金份额（新增加的基金份额类别）基金代码：660102 

    申购费率为 0 

    赎回费率为 0 

    销售服务费年费率为 0.3% 

    二、新增 C类基金份额类别适用的销售机构 

    1、直销机构：农银汇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个人投资者可通过本公司网上交易系统申购本基金。 

    2、代销机构：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建设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申银万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信建投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信金

通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等机构的代销网点。 

    三、《基金合同》的修订内容 

    公司对《农银汇理恒久增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以下简称“《基金合同》”）

中涉及增加 C类基金份额类别的相关内容进行了修订。本项修订未对原有基金份额持有人的

利益形成任何重大影响，根据《基金合同》的规定无需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公司已就

修订内容与基金托管人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协商一致，并已报中国证监会备案。《基金合同》

的修订内容具体如下： 

    1、《基金合同》“二、释义”部分增加： 

    “基金份额的分类：指根据销售费用收取方式的不同将本基金分为 A类和 C类两类基金

份额，各类基金份额分别设置代码，分别计算和公告基金份额净值和基金份额累计净值； 

    A类基金份额：收取申购费（前端）和赎回费，不收取销售服务费的基金份额类别； 

    C类基金份额：收取销售服务费，不收取申购费和赎回费的基金份额类别；” 



    2、《基金合同》“三、基金的基本情况”部分增加： 

    “（十）基金份额的分类 

    本基金根据销售费用收取方式的不同，将基金份额分为 A类和 C类两个不同的类别。其

中，A类指收取申购费（前端）和赎回费，不收取销售服务费的基金份额类别；C类指收取销

售服务费，不收取申购费和赎回费的基金份额类别。 

    本基金的 A 类和 C 类基金份额分别设置代码。由于适用的基金销售费用不同，本基金 A

类基金份额和 C类基金份额将分别计算基金份额净值和基金份额累计净值。 

    投资者在申购本基金时可自行选择所申购的基金份额类别。 

    根据基金实际运作情况，在履行必要的程序后，基金管理人可对基金份额分类方式、各

类别的销售费率及收费方式等进行调整并公告。” 

    3、《基金合同》“六、基金份额的申购、赎回与转换”中“（三）申购与赎回的原则”部

分增加： 

    “（5）投资者在申购本基金时可自行选择所申购的基金份额类别；” 

    4、《基金合同》“六、基金份额的申购、赎回与转换”中“（六）申购与赎回的价格、费

用及其用途”部分修改为： 

    “（1）本基金的申购和赎回价格以申请当日的基金份额净值为基准进行计算； 

    （2）投资人申购本基金 A类基金份额需缴纳申购费（前端），本基金的申购费率最高不

超过申购金额（含申购费）的 5%。A类基金份额实际执行的申购费率在招募说明书中载明。 

    （3）投资人赎回本基金 A 类基金份额需缴纳赎回费用，本基金的赎回费率最高不超过赎

回总额（含赎回费用）的 5%。A类基金份额实际执行的赎回费率在招募说明书中载明。 

    （4）投资人申购及赎回本基金 C类基金份额无需缴纳申购费和赎回费，但在持有期间必

须支付销售服务费。C 类基金份额实际执行的销售服务率在招募说明书中载明。 

    （5）基金管理人可以在法律法规和本基金合同规定范围内调整 A 类基金份额的申购费

率和赎回费率。费率如发生变更，基金管理人应在调整实施 2日前在至少一种中国证监会指

定媒体和基金管理人网站上刊登公告。 

    （6）基金管理人可以在不违背法律法规规定及基金合同约定的情形下根据市场情况制

定基金促销计划，在基金促销活动期间，按相关监管部门要求履行相关手续后基金管理人可

以对促销活动范围内的基金投资人调低 A类基金份额的申购费率和赎回费率。 

    基金管理人可以在不违背法律法规规定及基金合同约定的情形下对以特定交易方式（如

网上交易、电话交易等）等进行基金交易的 A类基金份额投资者采用低于柜台费率的申购费

率。 

    （7）A类基金份额的申购费用由申购该类基金份额的基金投资人承担，不列入基金财产，

用于本基金的市场推广、销售、注册登记等各项费用。 

    （8）A类基金份额的赎回费用由赎回该类基金份额的基金份额持有人承担，所收取的赎

回费的归入基金财产的比例不得低于法律法规或中国证监会规定的比例下限，其余部分用于

支付注册登记费和其他必要的手续费。” 

    5、《基金合同》“六、基金份额的申购、赎回与转换”中“（七）申购份额与赎回金额的

计算”的第（1）、（2）款修改为： 

    “（1）申购份额的计算 

    1）A类基金份额的申购金额包括申购费用和净申购金额。申购份额以申请当日 A类基金

份额净值为基准计算，计算公式如下： 

    净申购金额＝申购金额/（1＋申购费率） 

    申购费用＝申购金额－净申购金额 

    申购份额＝（申购金额－申购费用）/T日 A类基金份额净值 



    对于适用固定金额申购费的申购：净申购金额＝申购金额－申购费用 

    2）C 类基金份额的申购金额以申请当日 C 类基金份额净值为基准计算，计算公式如下： 

    申购份额=申购金额/T日 C类基金份额净值 

    以上计算结果均按四舍五入方法，保留到小数点后两位。由此误差产生的收益或损失由

基金财产承担，产生的收益归基金财产所有。 

    （2）赎回金额的计算 

    1）A类基金份额的赎回金额为赎回总额扣减赎回费用，以申请当日 A类基金份额净值为

基准计算，计算公式如下： 

    赎回总额＝T 日 A 类基金份额净值×赎回份额 

    赎回费用＝T 日 A 类基金份额净值×赎回份额×赎回费率 

    赎回金额＝T 日 A 类基金份额净值×赎回份额－赎回费用 

    2）C 类基金份额的赎回金额以申请当日 C 类基金份额净值为基准计算，计算公式如下： 

    赎回金额=赎回份额×T日 C类基金份额净值 

    以上计算结果均按四舍五入方法，保留到小数点后两位。由此误差产生的收益或损失由

基金财产承担，产生的收益归基金财产所有。” 

    6、《基金合同》“七、基金合同当事人及其权利义务”中“（三）基金份额持有人”中第

（1）款将“每份基金份额具有同等的合法权益。”修改为：“本基金同类别的每份基金份额具

有同等的合法权益。” 

    7、《基金合同》“八、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中“（三）以下情况不需召开基金份额持有

人大会”的第（2）款修改为： 

    “（2) 在法律法规和基金合同规定的范围内调低本基金的申购费率、赎回费率、销售服

务费率或变更收费方式；” 

    8、《基金合同》“十四、基金资产的估值”中“（七）基金份额净值的计算”中增加： 

    “本基金 A类基金份额和 C类基金份额将分别计算基金份额净值。” 

    9、《基金合同》“十五、基金费用与税收”中“（一）基金费用的种类”增加： 

    “（4）基金的销售服务费” 

    10、《基金合同》“十五、基金费用与税收”中“（二）基金费用计提方法、计提标准和支

付方式”增加第（3）款： 

    “（3）销售服务费 

    本基金 C 类基金份额收取销售服务费，A 类基金份额不收取销售服务费，销售服务费具

体费率详见本基金招募说明书。 

    销售服务费计算方法如下： 

    H＝E×销售服务费年费率÷当年天数 

    H为 C类基金份额每日应计提的销售服务费 

    E为 C类基金份额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 

    基金销售服务费每日计提，逐日累计至每个月月末，按月支付。由基金管理人向基金托

管人发送基金销售服务费划付指令，基金托管人复核后于次月首日起 5个工作日内从基金财

产中一次性支付给基金管理人，由基金管理人分别支付给各基金销售机构。若遇法定节假日、

休息日，支付日期顺延。” 

    原第（3）款修改为： 

    “（4）本条第（一）款第（5） 至第（8）项费用由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根据有关法

规及相应协议的规定，列入或摊入当期基金费用。” 

    11、《基金合同》“十六、基金收益与分配”中“（一）收益的构成”增加： 

    “（4）本基金 A 类基金份额不收取销售服务费，C 类基金份额收取销售服务费，因此各



基金份额类别对应的基金可分配收益将有所不同。” 

    12、《基金合同》“十六、基金收益与分配”中“（二）收益分配原则”第（2）款修改为： 

    “（2）本基金同类别的每一基金份额享有同等分配权；” 

    13、《基金合同》“十六、基金收益与分配”中“（三）收益分配方案”增加： 

    “由于不同基金份额类别对应的可分配收益不同，基金管理人可相应制定不同的收益分

配方案，但本基金同一类别内的每一基金份额享有同等分配权。” 

    14、《基金合同》“二十四、基金合同内容摘要”根据上述修订内容进行了相应的修订。 

    公司将于公告当日，将修改后的本基金《基金合同》登载于公司网站，并在下期更新的

《农银汇理恒久增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中，对上述相关内容进行相应修改。 

    四、联系方式 

    1、农银汇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客户服务热线：40068-95599（免长途电话费）、021－

61095599。 

    2、农银汇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站 http://www.abc-ca.com。 

    特此公告。 

     

    农银汇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0年 10月 22日 

     

      


